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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承接         公司之(舊品名)（衛部  製字第      號），計  件。(多件以清冊代替)。經查無相同處方之藥品許可證，如有相同者，發證機關得逕行駁回此申請案，本公司決無異議。

此致
衛生福利部


公司名稱 ﹕
負 責 人 ﹕
地    址 ﹕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